附件：

中南大学临床类教授、副教授认定条件

一、临床类教授认定条件（所有业绩以任副主任医师或副教授以来统计为准）

（一）必备条件

承担本科生的大课教学，参与了实习生带教，作为指导教师培养指导过一届以上研究生；教学效果良好，教学质量考核成绩优良。

（二）选择条件（下列选择条件中任选1项）

1.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的本专业论文被SCI收录2篇以上，或被Medline收录4篇以上。
2.主持或承担学校规定的A类科研项目1项以上或主持B类科研项目2项以上（A类、B类科研项目的认定见学校中大人字〔2007〕46号文件的附件2，下同）。

3.获国家级二等或省部级三等以上教学、科技成果获奖者（国家级特等奖前12名、国家级一等奖前10名、二等奖前7名；省部级特等奖前6名、一等奖前4名、二等奖前3名、三等奖第1名），获上述奖励2项以上者，其名次要求可相应降低1—2个名次。

二、临床类副教授认定条件（所有业绩以任主治医师以来统计为准）

（一）必备条件

承担本科生的大课教学和实习生带教，教学效果良好，教学质量考核成绩优良。

（二）选择条件（下列选择条件中任选1项）

1.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的本专业论文被SCI收录1篇以上，或被Medline收录2篇以上。

2.主持或承担学校规定的A类科研项目1项以上或主持B类科研项目1项以上。

3.获国家级教学、科技成果特等奖、一等奖获得者或国家级二等奖前10名获得者；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特等奖前10名、或一等奖前8名、二等奖前6名、三等奖前2名获得者。获上述2项以上奖励者，其名次要求可相应降低1—2个名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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